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决算表编制说明
（2020年9月）
一、编制总体要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决算表》（以下简称项目决算表）是预算执行情况的全面反映，是实施绩效评价和信用考核的重要依据。项目负责人应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5〕15号）、《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科教〔2016〕19号）、《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的补充通知》（国科金发财〔2018〕88号）、《关于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国科金发财〔2019〕31号）和本编制说明的有关规定，会同单位科研、财务等部门共同编制项目决算，真实全面反映项目资金收、支、余情况，务必做到账表一致、账实相符，并认真编写决算说明，全面分析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二、编制内容
根据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方式的不同，项目决算表分为定额补助式决算表和成本补偿式决算表。
重大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填报成本补偿式决算表，其他各类科学基金项目填报定额补助式决算表。
定额补助式决算表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决算表(定额补助)》和《决算说明书(定额补助)》。
成本补偿式决算表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决算表(成本补偿）》、《决算说明书(成本补偿)》、《合作研究资金决算明细表(成本补偿)》、《设备费决算明细表(成本补偿)》、《测试化验加工费决算明细表(成本补偿)》和《劳务费决算明细表(成本补偿)》。
决算支出数据截止到结题当年的12月31日。2015年及以后批准资助的项目只编报直接费用决算。

根据审计署对基金委2019年度预算执行等情况进行审计时指出，科学基金存在着项目结题时资助经费结余现象较为普遍、部分项目结余经费过多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加强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的规范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对于结题时经费结余50%以上的项目，要求项目负责人做出情况说明，经依托单位审批同意后与项目决算表一并提交。对无充分理由导致结余经费过多的项目不予结题。
各表填报要求如下：
（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决算表（定额补助、成本补偿）
1.本表反映结题项目在项目执行期中的直接费用批准预算情况、实际支出情况和资金结余情况。
2.表中“批准预算”栏填列自然科学基金委批准资助的项目直接费用预算；“预算调整”栏填列项目执行过程中，经依托单位批准调整的预算数额；“调整后预算”栏填列“批准预算”和“预算调整”栏的合计数；“累计支出数”栏填列项目执行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各项直接费用累计支出；“结余数”栏填列“调整后预算”扣除“累计支出数”后的结余。
3.表中:第1行=2+6+7+8+9+10+11+12+13+14行；第2行=3+4+5行；第（3）栏=（1）+（2）栏；第（5）栏=（3）-（4）栏。
（二）决算说明书（定额补助、成本补偿）
决算说明书由项目负责人填写对项目决算表中各项支出所做的必要说明，包括：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说明、合作研究外拨资金情况、单笔总额10万元（含）以上的设备名称及使用说明、自筹资金落实情况、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
（三）合作研究资金决算明细表(成本补偿)
1.本表反映成本补偿式结题项目在项目执行期中实际发生的合作研究外拨资金情况。包括：合作研究单位名称、是否为已注册依托单位、单位类型、任务分工、研究任务负责人、承担直接费用金额、是否已签订合作协议等信息。
2.表中:第（7）栏=（6）栏÷项目决算表1行（3）栏。
（四）设备费决算明细表(成本补偿)
1.本表反映成本补偿式结题项目在项目执行期中实际发生的设备购置、设备试制情况。包括：设备名称、设备分类、单价、数量、金额、购置设备型号、购置设备生产国别与地区、主要技术性能指标、用途等信息。
2.单笔总额超过10万元（含）的设备购置、试制需填写明细，单笔总额低于10万元（不含）的设备购置、试制只需填写合计数。
3.表中:第（5）栏=（3）×（4）栏；“累计”行（5）栏=项目决算表3行（4）栏+项目决算表4行（4）栏。
（五）测试化验加工费决算明细表(成本补偿)
1.本表反映成本补偿式结题项目在项目执行期中实际发生的测试化验加工情况。包括：测试化验加工内容、测试化验加工单位、计量单位、单价、数量、金额等信息。
2.量大及价高的测试化验加工需要填写明细，其他测试化验加工只需要填写合计数。量大及价高的测试化验，是指项目研究过程中单笔总额在10万元（含）以上的测试化验加工。
3.表中:第（6）栏=（4）×（5）栏÷10000；“累计”行（6）栏=项目决算表7行（4）栏。
（六）劳务费决算明细表(成本补偿)
1.本表反映成本补偿式结题项目在项目执行期中实际发生的劳务费情况。包括：人员分类、发放人数、投入本项目的总工作时间、支出标准、金额等信息。
2.表中:第（5）栏=（3）×（4）栏÷10000；“累计”行（5）栏=项目决算表11行（4）栏。
三、新旧科目衔接
2014年及以前批准资助的项目填报决算时，需要进行新旧科目衔接。在新旧科目衔接时，原科目中除了管理费以外，均衔接到新决算表中的对应科目。其中，原表中的管理费科目单列在新表中的最后一行，且仅限2014年及以前批准的项目填列。
表1 项目决算表科目衔接
	旧表科目
	旧表对应新表科目
	新表科目

	一．研究经费
	
	1、设备费

	1.科研业务费
	
	（1）设备购置费

	（1）测试/计算/分析费
	3、测试化验加工费
	（2）设备试制费

	（2）能源/动力费
	4、燃料动力费
	（3）设备升级改造与租赁费

	（3）会议费/差旅费
	5、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2、材料费

	（4）出版物/文献/信息传播事务费
	6、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3、测试化验加工费

	（5）其它
	9、其他支出
	4、燃料动力费

	2.实验材料费
	
	5、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1）原材料/试剂/药品购置费
	2、材料费
	6、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2）其它
	2、材料费
	7、劳务费

	3.仪器设备费
	
	8、专家咨询费

	（1）购置
	（1）设备购置费
	9、其他支出

	（2）试制
	（2）设备试制费
	10、管理费（2014年及以前批准项目）

	4.实验室改装费
	（3）设备升级改造与租赁费
	

	5.协作费
	3、测试化验加工费
	

	二．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1）项目组成员出国
	5、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2）境外专家来华
	5、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三．劳务费
	7、劳务费
	

	四．管理费
	10、管理费（2014年及以前批准项目）
	


四、编制的规范性要求
决算数据以“万元”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四位。各类标准或单价以“元”为单位，精确到个位。外币需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即期汇率折合成人民币。
咨询电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
定额补助类项目（经费管理处）：010-62327225/9112/6961/7229
成本补偿类项目（局秘）：010-6232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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